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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工程类和服务类院
内分散采购实施细则 ( 试行 )

（文号 ：广师院〔2016〕415 号，施行时间 ：2016 年 10 月 10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学院）采购的管理，规范采购

行为，促进廉政建设，依据《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采购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学院

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学院所属各单位开展院内分散采购活动适用本细则。院内分散采购是

指各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政府集中采购目录以外及学院集中采购限额标准以下

项目的行为。

第三条 院内分散采购预算限额标准：工程类为 20 万以下（不含 20 万），服务

类为 10 万以下（不含 10 万）。

第四条 工程类及与工程相关的服务类院内分散采购由基建处或总务处负责组

织实施；其他服务类分散采购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组织实施。

第二章  工程类院内分散采购

第五条 用户单位根据院内立项批复、经费批文或学院院长办公会议交办通知，

准备可以满足采购的有关材料，报送基建处或总务处。

第六条 基建处和总务处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和项目需要，将项目需求、预算材料、

图纸等有关资料送交审计处，审计处可根据实际需要自行审核，或委派造价咨询服

务单位进行审核。

第七条 审计处审核项目预算在 20 万元以下（不含 20 万元）的工程类项目，

根据实际情况和学院要求，按以下程序确定供应商：

1. 基建处和总务处可以采取院内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不少于三家符合相关资质的

供应商组成中标供应商库；项目预算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20 万元以下（不

含 20 万元）的工程类项目，由基建处或总务处在中标供应商库中，通过随机抽取

方式确定供应商。

如中标供应商不能满足项目需求或者资质要求，基建处和总务处可以采取公开

招标方式确定供应商，或者经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后采用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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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源采购、询价等方式确定供应商。

2. 项目预算造价在 10 万元以下（不含 10 万元）的采购项目，基建处或总务处

经办科室提出采购建议，经处长和主管院领导审批同意后，可采用公开招标、邀请

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方式确定供应商。

3. 学院水电煤气等突发抢修项目，基建处和总务处可以直接委托学院水电维修

中心或具备相关资质的专业公司，先组织施工，再在处党政领导小组会议通报，结

算办法按学院有关规定实施。

第八条 用户单位不得将应政府采购或院内集中采购的工程项目化整为零规避

政府采购或院内集中采购。

第三章  服务类院内分散采购

第九条 院内用户提出的服务类院内分散采购需求，经用户所在单位审批、盖

公章，并附上价格审定结果，与工程相关的服务送基建处或总务处实行院内分散采购；

与工程无关的服务送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实行院内分散采购。

第十条 单次采购 5万元以上（不含 5万元）10 万元以下（不含 10 万元）的与

工程无关的服务类项目，由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用户单位、审计处、财务处等部

门组成联合采购小组，集体讨论选定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

采购、询价等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

第十一条 单次采购 5 万元以下（含 5 万元）与工程无关的服务类项目，由设

备与实验室管理处与用户单位共同讨论选定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

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

第十二条 单次采购 10 万元以下与工程相关的服务类项目，基建处或总务处经

办科室提出采购建议，经处长和主管学院领导审批同意后，可采用公开招标、邀请

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采购方式确定供应商。

第十三条 用户单位不得将应政府采购或院内集中采购的服务项目化整为零规

避政府采购或院内集中采购。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招投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